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宜涪高铁企业社会责任奖励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宜涪高铁企业安全生产及社会责任履行，激励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营造安全、和谐、绿色的项目建设环境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励对象
凡是参与高铁相关建设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符合高铁相关产业建设资质要求的企业。
二、奖励条件（须同时满足）
（一）安全生产：年度内无一般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
（二）劳资关系：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到位，无恶意欠薪，无因欠薪引发群体性上访。
（三）生态文明：临时用地复垦复绿达标，无超范围使用林地等违法行为，无地质灾害隐患；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，施工扬尘、噪音控制达标，水土保持措施到位，涉河建设管理规范有序，未发生环境污染事件；主动采取绿色施工技术，减少对沿线生态环境破坏。
（四）社会责任：施工过程中妥善处理与沿线群众的利益关系，无因施工扰民引发的群体性纠纷；积极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建设，或为沿线村援建道路、水利设施等公益性基础设施。
三、奖励标准
根据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和地方社会贡献率来综合考量，具体设为4个奖励标准，分别为10万、20万、50万、100万。
四、申报与兑现
1.组织申报：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牵头，负责对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开展政策宣讲、申报指导工作，组织企业集中提交奖励申报材料，并完成材料完整性审核、实地核查及初审，形成初审意见后报县发改局。
2.联合审核：由县发改局牵头，县财政局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县人社局、县应急管理局、县林业局、市生态环境局五峰分局进行联合审核。
3.结果公示：审核通过后进行公示（不少于5个工作日）。
4.资金拨付：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财政局在30个工作日内兑现奖励资金。县级财政单独列示为“企业安全生产社会责任奖励”。
五、附则
（一）本办法涉及奖励对象、政策兑现等具体事项，由县发改局等相关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并落实。
（二）成功享受奖励的企业，自享受奖励的次年起，需每年根据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和地方社会贡献增长率重新申报，经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继续享受奖励政策。奖励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，期满后需重新参与公开竞争程序。企业退出五峰自治县高铁建设或不再符合奖励条件时，奖励政策终止。
（三）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有效期内如遇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调整，从其规定。
